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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通讯员 李世耘）12月27日下午，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、国际交流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孔子学院院

长，知名的旅日学者熊达云教授为法学院师生做了主题为“日本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-裁判员制度的建立”的专题

讲座，我院张玲教授担任本次讲座主持人，杨文革教授、张丽霞副教授、高通副教授、贾卓威老师为与谈人。

讲座初始，张玲教授就南开大学与山梨学院大学长达30年的校际合作关系作了介绍，称赞熊达云教授是两

校、两院关系间的积极推动者。熊达云教授不仅精通日语，著作等身，常年旅日的生活经历更使其对中日两国的社

会、法律、历史、文化等方面有诸多独到见解。熊教授早年曾参与翻译名作《菊与刀》，其翻译的中文版本是诸多

学子了解日本社会的必读之作。熊教授在学术研究当中治学严谨的精神，更是值得广大学子学习。对此，张玲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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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推荐在场师生阅读熊教授的新作《洋律徂东-中国近代法制的构建与日籍顾问》，因为这部作品凝聚了熊

教授20余年研究的成果。期间为了穷尽研究资料，作者几乎遍阅中日与此有关的所有图书馆及相关资料。熊教授对

张玲教授的讲学邀请表达了谢意，并希望讲座能让大家有所受益。

讲座中，熊达云教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日本刑事审判裁判员制度的历史沿革、制度框架、实施举措、裁判员

制度与现行审判制度的区别、与陪审制度、参审制度的区别以及该制度的实践与评价等几个方面。

首先是该制度的历史渊源，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日本便通过了所谓《陪审法》，在该制度下刑事审判一审法

官只将陪审员的意见作为参考，但在该制度实行期间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检察机关滥用公诉权。但该制度只实施到

1943年便宣告终止，主要原因在于陪审员非主审法官，其意见无强制效力，同时陪审员制度与《明治宪法》相违

背，又因战争原因使得日常的审判活动受到影响，最终《陪审法》中止执行。

而在上世纪90年代，日本开展司法改革之际，出于大众参与司法，司法公开化、透明化，促进社会和谐的考

虑，日本诸多法律界人士开始积极推动裁判员制度的构建。该制度的构建经历了一个较长的“顶层设计”阶段，熊

达云教授也表示这是中日两国一个比较大的不同，日本在实施一个重大制度之前总会先经过反复的设计和讨论，但

中国更倾向于进行试点实验，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最后推广。

为了构建这一制度，专门成立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，审议会成员包括律师、法学教授、企业家、教育家、

社会活动家，涵盖的群体较为广泛。10年期的设计阶段，历经了征求社会意见、出具专题报告、海外考察、举办听

证、发表意见书的复杂过程。最终在内阁的推动下，国会于2004年5月国会通过了《关于裁判员参加刑事审判的法

律》，使裁判员审判制度得以建立。

在这一制度中，之所以称为“裁判员”是因为日本文化中官民界分十分清晰，中国所谓“审判员”在日本对

Page 3 of 5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熊达云教授到访我院开展讲座

2020/10/19http://law.nankai.edu.cn/2019/1230/c4826a260941/page.htm



应为“裁判官”，而中国所谓“陪审员”在日本则对应为“裁判员”。同理，日本公立大学教授可称为“教

官”而私立大学教授只可称为“教员”。裁判员的选任条件是具有日本国籍，年满20周岁，有国会议员选举资格即

可，同时法律界专业人士及政府官员及有犯罪记录的人不可担任。

该制度在运行时，裁判员与法官一起听取检察官的主张和被告人、辩护人的主张以及证据的内容，可以向证

人或被告人发问。参与评议，决定处罚。证据调查结束后，裁判员与法官一道就认定犯罪事实、确定被告人是否有

罪、如有罪该处何种刑罚等开展评议并作出决定。但是，当涉及法令的解释以及诉讼程序等的判断时，由于很多情

况下需要有专业性及复杂的法律知识，故一般仅由法官合议，按照过半数的表决方法加以确定。经过反复协商，判

决的结论仍不能达到统一意见时实行多数表决制。但是，过半数的意见中，必须各有法官和裁判员一个人以上的赞

成票才能生效。同时，如果仅有裁判员对被告人作出不利的有罪评议时，至少必须有1名法官的赞成。

但该制度在实际运行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比如裁判员不愿实际参与刑事审判，法院对裁判员的意见不重

视、不采纳等问题，对此日本政府也推动了一系列保障措施，比如设计公判前整理程序、侦查阶段的录音、录像措

施，减少实际庭审时间以减轻裁判员负担；二审尽量尊重裁判员参与审判的一审判决，使得裁判员的意见尽可能被

尊重。

最后，熊教授以图表和数据实证研究的方式，详尽地介绍了裁判员制度的实践与评价，包括裁判员候选人登

记情况，裁判员的年龄、职业和性别构成，辞退情况，案件庭审准备以及审理过程，参与审判的时间，对案件定罪

量刑评议的感受，担任裁判员前后的感受，对审判结果的影响，舆论的评价等方面。

讲座尾声，对于老师和同学们的提问，熊达云教授一一作以解答。张玲教授向同学们指出熊教授的研究方法

特别值得同学们学习，包括研究一个制度的历史沿革，对其进行比较法分析及实证分析。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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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，同学们纷纷表示获益匪浅，期待日后有机会更多了解日本法律知识，服务中国的法治建设。

友情链接：南开大学 网上办事大厅

南开大学法学院 天津市海河教育园区同砚路38号 联系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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